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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会：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动议二读《２００７年强制性  

公积金计划（修订）（第２号）条例草案》致辞全文 

（只有中文）  

 

２００８年１月９日（星期三） 

 
  以下为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今日（一月九日）在立法会会议

上动议二读《２００７年强制性公积金计划（修订）（第２号）条例草案》

致辞全文： 
 
主席女士： 
 
  我谨动议二读《２００７年强制性公积金计划（修订）（第２号）条

例草案》。 
 
  条例草案提出多项立法建议，以完善强积金制度，特别是有关执法的

工作，目的是进一步加强对雇员和计划成员的保障。这些修订建议是由强

制性公积金计划管理局（以下简称积金局）因应运作经验提出，积金局已

就修订建议充分咨询「强积金计划运作检讨委员会」，以及「强积金计划

咨询委员会」的意见，该两个委员会的成员包括雇主和雇员的代表，以及

相关界别的人士。我们亦已于去年十一月八日向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简

介条例草案的修订建议，委员对建议的修订均表示支持。 
 
  条例草案的其中一项主要修订，是在法例内清楚订明如雇主没有为雇

员登记参加强积金计划，仍然有法律责任支付雇员的强制性供款。现行的

法例条文只针对那些已登记成为强积金计划成员的个案，赋权积金局对有

关拖欠供款的雇主采取刑事检控和民事追讨的执法行动。至于那些涉及未

有参加强积金计划的雇员的欠供个案，积金局只能针对有关雇主没有为雇

员登记参加强积金计划的违法行为作出检控，但积金局并不能就其拖欠供

款的行为采取法律行动。我们建议修例堵塞这个漏洞，以确保那些没有登

记参加强积金计划的雇员不会被剥夺取得强制性供款的权利。我们亦建议

新增条文，订明如雇主没有为雇员登记参加强积金计划或没有支付强制性

供款，则法庭有酌情权强制要求该雇主为雇员登记参加强积金计划，以及

支付拖欠的供款和供款附加费，以加强对雇主的阻吓作用。 
 



  条例草案亦建议把没有安排雇员参加强积金计划，或没有根据规定作

出强制性供款的最高刑罚增加至罚款３５００００元及监禁三年，与《雇

佣条例》中有关拖欠工资的最高刑罚看齐。另外，我们亦建议对于那些已

从雇员的有关入息中扣除强制性供款，但没有把该笔款项支付予强积金计

划的雇主施加较高的刑罚，有关罪行的建议最高刑罚是罚款４５００００

元及监禁四年，以突显罪行的严重性。其它立法建议包括增订条文，订明

如雇主在给予雇员的供款纪录中提供虚假或具误导性的数据，则属违法；

以及改善积金局对受托人的控权人的核准机制。 
 
  主席女士，条例草案内的各项修订建议都是为了加强强积金制度的执

法和监管，以便更有效和全面地保障雇员的权益。我希望各位议员支持条

例草案，多谢主席女士。 
 
完  
 
 


